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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0598 证券简称：兴蓉环境 公告编号：2025-60

成都市兴蓉环境股份有限公司

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

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

成都市兴蓉环境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：公司）于2025年11

月14日以电子邮件、专人送达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召开第十届董事会

第三十一次会议的通知，并于11月19日发出补充通知。在保障董事充

分表达意见的前提下，会议于2025年11月21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。

本次会议应出席的董事9名，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9名。会议的召集、

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《公司章程》的相关规定。

与会董事对议案进行了审议，形成如下决议：

一、审议通过《关于调整垃圾焚烧炉渣资源化利用项目实施方案

的议案》。

鉴于公司全资子公司成都市兴蓉再生能源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：

再生能源公司）原计划在金堂县实施的垃圾焚烧炉渣资源化利用项目

（该项目于2024年11月14日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

通过，以下简称：金堂炉渣项目）选址发生变化，经相关方协商一致，

现同意调整垃圾焚烧炉渣资源化利用项目实施方案：1、终止金堂炉

渣项目，启动解散和清算成都市金堂兴蓉再生资源利用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：金堂项目公司）的相关程序。清算、注销等工作由再生能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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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和金堂项目公司依法依规办理。2、由再生能源公司与成都中法

生态园投资发展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：中法公司）设立合资公司实施

垃圾焚烧炉渣资源化利用项目，合资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9,500万

元，再生能源公司出资比例为80%，中法公司出资比例为20%（本次

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）。

调整后的炉渣资源化利用项目选址位于龙泉驿区洛带镇，项目建

设内容包括炉渣综合处理系统及配套设施，设计炉渣处理规模为

2,050吨/日，主要处置万兴环保发电厂一、二、三厂产生的炉渣，通

过销售炉渣资源化产品获取收入。调整后的炉渣资源化利用项目处理

规模、服务范围、工艺路线及回报路径与原金堂炉渣项目保持一致；

项目总投资约3.17亿元（与原金堂炉渣项目采用租地方式相比，调整

后的项目涉及土地购置和自建厂房及配套设施等，对应投资有所增

加）。调整后的项目选址距离万兴环保发电厂更近，将大幅减少炉渣

运输成本，确保项目经济效益，并降低运输过程中可能产生的环保安

全风险。

实施炉渣资源化利用项目将进一步延伸和完善公司固废产业链，

提升公司固废的减量化、资源化和无害化处理水平，并有利于公司增

厚经营业绩，增强市场竞争力和行业影响力。鉴于金堂炉渣项目已终

止，金堂项目公司已无存续必要性。解散该公司不会对公司经营业绩

产生重大影响，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，亦不

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。

表决结果：9票同意、0票反对、0票弃权。

该议案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经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审议通过。

二、审议通过《关于子公司成都市自来水有限责任公司成立项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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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实施成都市新津花源自来水厂增容扩建项目（二期）一阶段工程

的议案》。

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成都市自来水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：自

来水公司）与成都市新津岷江生态环境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

简称：新津生态集团）成立项目公司实施成都市新津花源自来水厂增

容扩建项目（二期）一阶段工程（以下简称：本项目）。本项目建设

内容主要包括水厂（设计规模为 15万吨/日）及配套管网，估算总投

资约 10.03亿元。项目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3亿元，其中自来水公

司持股 51%，新津生态集团持股 49%（本次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）。

本项目实施后，将与成都市中心城区水厂构成南北双水源系统，

构建“多点多源、联通共济”的全域城乡供水保障体系，增强成都市

供水安全韧性；同时，实施本项目将进一步扩大公司供水业务规模，

提高公司的市场占有率和影响力，增厚公司经营业绩，为公司持续开

拓新津及周边区域供水市场奠定良好基础。

表决结果：9票同意、0票反对、0票弃权。

该议案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经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审议通过。

特此公告。

成都市兴蓉环境股份有限公司

董事会

2025年 11月 21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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